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48（2）條 

發表的報告 

報告編號：R11-1982 

 

發表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進行街頭推廣活動及 

其後將所收集的客戶個人資料移轉至第三者保險公司 

 

 

本報告乃有關本人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下稱「條

例」）第 38(a)條對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進行的調查，並根據條例第

VII 部行使本人獲賦予的權力而發表。條例第 48(2)條列明，「專員在完成

一項調查後，如認為如此行事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可─  

 

(a) 發表列明以下事項的報告─ 

 

(i) 該項調查的結果； 

 

(i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是適合作出的關乎促進有關資料

使用者所屬的某類別的資料使用者遵守本條例條文（尤其是各

保障資料原則）的任何建議；及 

 

(ii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適合作出的任何其他評論；及 

 

(b) 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發表該報告。」 

 

 

 

蔣任宏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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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內容  

 

投訴人為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稱「該銀行」）

的信用卡客戶。投訴人於 2009 年 5 月某一天收到一間保險公司

（下稱「該保險公司」）的來電，促銷一項保險產品（下稱「該

產品」），而來電者向投訴人表示該保險公司是從該銀行處取得他

的個人資料的。投訴人不滿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他的個人資

料，遂向本公署作出投訴。  

 

 

條例的相關條文  

 

2. 與本案有關的是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1(3)原則（下稱

「第 1(3)原則」）及保障資料第 3 原則（下稱「第 3 原則」），有

關規定如下：－  

 

 第 1(3)原則  

 

「凡從或將會從某人收集個人資料，而該人是資料當事

人，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  ─  

 

(a) 他在收集該等資料之時或之前，以明確或暗喻

方式而獲告知  ─  

(i) 他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抑或是可自願提供

該等資料；及  

(ii)  （如他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他若不提供

該等資料便會承受的後果；及  

(b) 他  ─  

(i) 在該等資料被收集之時或之前，獲明確告

知  ─  

(A) 該等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須一般

地或具體地說明該等目的）；及  

(B) 該 等 資 料 可 能 移 轉 予 甚 麼 類 別 的

人；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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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原則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

於下列目的以外的目的─  

 

(a) 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 直接與 (a)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3. 根據條例第 2 條，就個人資料而言，「使用」包括「披露」

或「移轉」該等資料。  

 

 

調查所得的資料  

 

4. 在本個案的調查過程中，本公署分別取得投訴人及該銀行

就本個案的書面回覆及有關資料文件。以下為本公署搜集到與本

案有關的資料及證據。  

 

該銀行當初收集投訴人個人資料的情況  

 

5. 該銀行表示他們於 2008 年 12 月於投訴人申請他們的信用

卡 (下稱「該信用卡」 )時，透過其遞交的申請表格（下稱「該表

格」）收集了他的個人資料。投訴人當時提供的資料包括英文姓

名、稱謂（即「先生」）、身份證號碼、婚姻狀況、出生日期、國

籍、地址、住宅電話號碼、手提電話號碼、行業、職位、在職及

行業年資、以及每年收入等個人資料。  

 

6. 該銀行表示該表格載有以下條文：－  

 

「簽署此申請表後，本人／吾等確認已 (i)閱讀、接

受及同意受制於合約（包括該信用卡合約（下稱「該

合約」）上所有條款及細則（下統稱「該些條款」）。

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政策指引（「私隱政策指

引」）（下稱「該私隱政策」）及本表格上之所有條款

為本人／吾等就申請及使用該信用卡與貴行所訂之

合約條款； (ii)同意按 [該合約 ]所述方式共同及個別

地履行其中所列的責任；…本人／吾等明白貴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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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獲取上述資料方能處理本人／吾等的申請，否則

貴行可能不會發給本人／吾等任何信用卡。本人／

吾等亦明白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可能將本人

／吾等的資料披露予位於任何國家的服務供應商及

私隱政策指引中所列的其他人士作處理或保存之

用。本人／吾等明白私隱政策指引乃本人／吾等已

經或準備與貴行訂立之本表格，所有合約、協議、

賬戶授權書及其他有約束力的安排的不分割部分。」 

 

該銀行表示藉簽署該表格，投訴人接受並同意上述條款。  

 

7. 該銀行並表示該合約載有以下條文：－  

 

「…持卡人同意公司不時收取有關持卡人之個人資

料，可根據發卡公司不時備有供客戶索取之就個人

資料不時施行之政策及處理方法，用於其所述用途

及向其所述人士（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披露。」 

 

此外，該私隱政策已訂明：－  

 

「 (d) 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資料可能會由 Citi 機構或

向有關的 Citi 機構取得該資料的任何人士作以下用

途：…(vi) 宣傳 Citi 機構及／或該等人士的服務或

產品；…(xiii) 與上述各項有關的用途。」  

 

「 (f)  Citi 機構會把其取得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資料保

密處理，但可能會把該等資料提供予下列任何一

方：…(xi) 會向資料當事人提供 Citi 機構相信資料

當事人會感興趣的服務資訊的指定公司。」  

 

「 (j) 資料當事人的資料可在及可向 Citi 機構或如

前文第 (f)條所指向 Citi 機構取得有關資料的任何人

認為合適的國家處理、保存及傳達或披露。有關資

料亦可根據該國的地方慣例和法律、規則和規則 1（包

括任何政府行政措施和政令）發放或披露。」  

                                                 
1
 根據該私隱政策的英文版，「規則和規則」是指「rul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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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 機構」在該私隱政策是指「花旗銀行香港分

行」、「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國際有

限公司」和「大來信用証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該銀行指該保險公司是上述第 (f)條所指的指定公司之一，基於上

述條款，他們可以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資料。  

 

8. 至於投訴人何時及如何獲提供該銀行的上述文件，該銀行

表示每份有關該信用卡的申請表格均會夾附該私隱政策，他們並

會在申請人要求下提供該合約。該銀行指，根據投訴人所簽署的

該表格，投訴人是在 2008 年 12 月中旬在該銀行的街頭推廣活動

中從他們的一位促銷職員（下稱「該職員」）處取得該表格，然

而他們並無關於投訴人在何時以及在甚麼情況下從該職員處取

得該表格（連同該私隱政策）的資料。此外，該銀行表示根據記

錄，他們在 2008 年 12 月下旬批核該信用卡，並在其後的第二個

工作天向投訴人發出一份用戶手冊（下稱「該手冊」），當中附有

該合約及該私隱政策。該銀行指出該合約訂明持卡人「在簽署或

使用此卡時，即表示…同意或確認同意遵守本合約…條款」。  

 

9. 該銀行向本公署提供該手冊的樣本夾附了該私隱政策及

一張電腦光碟，光碟內載有該些條款（包括該合約）。  

 

投訴人進一步提供的資料  

 

10. 投訴人表示，事發當日他約於傍晚 6 時 30 分途經一個該

銀行的街頭推廣活動，他在該職員推廣申請信用卡可獲贈禮品的

情況下申請該信用卡。投訴人表示當時天色已黑且他患有「老

花」，因此該職員代他填妥該表格後，他便在該職員指示的位置

簽署，然後該職員影印了他的身份證。過程中，該職員並無向投

訴人提述及／或講解該私隱政策、該表格中關於個人資料的收集

及使用方面的相關內容、該銀行會將他的個人資料用於甚麼目

的，以及會將他的個人資料轉移予甚麼類別的人士或機構。  

 

該銀行就投訴人上述回覆的回應  

 

11. 該銀行表示該職員已離任，因此無法確認投訴人的上述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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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該銀行重申，投訴人在遞交該表格當日或之前已獲得該表

格（連同該私隱政策），而投訴人簽署該表格表示他接受並同意

有關條款。該銀行亦補充該表格已清楚列明「請先細閱才簽署」

的提醒字句，投訴人是在自願情況下簽署及遞交該表格，因此投

訴人不可辯稱他沒有獲明確告知他是否可自願提供其個人資

料、其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及可能移轉予甚麼類別的人，以及

該合約及該私隱政策對他有法律約束力。  

 

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13. 該銀行確認曾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資料，當中包括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婚姻狀況、聯絡電話號碼、通訊地址、

信用卡號碼，以及身份證首三個號碼（下稱「該些資料」）。  

 

14. 該銀行表示披露該些資料的原因如下：  

 

資料類別  披露原因  

姓名、性別  作稱呼之用  

出生日期、通訊地址、  

信用卡號碼、身份證首

三個號碼  

作核實身份之用  

婚姻狀況  推銷其他合適產品  

聯絡電話號碼  作聯絡客戶之用  

 

該銀行與該保險公司的合作關係  

 

15. 該銀行表示，該保險公司並非該銀行的關連公司，但該銀

行是該保險公司的保險代理人。該銀行與該保險公司在 2008 年

簽訂一份有關推廣該產品之協議書（下稱「該協議」）。  

 

16. 根據該協議，該銀行負責將其符合篩選條件的信用卡及銀

行戶口客戶（下稱「推廣對象」）資料編製成直接電話促銷清單，

並將有關清單連同推廣對象的個人資料轉移給該保險公司，而該

保險公司則負責致電推廣對象進行促銷。在該協議下，該銀行可

就推廣對象透過其繳付該產品的保費而獲得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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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專員的調查結果  

 

有關該銀行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17. 就該銀行透過投訴人所遞交的該表格而收集了投訴人的

個人資料這方面，本人需要考慮該銀行有否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

步驟，以確保投訴人在其個人資料被收集之時或之前獲明確告知

第 1(3)原則所規定的事宜，其中包括該等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

（須一般地或具體地說明該等目的）及該等資料可能移轉予甚麼

類別的人。  

 

18. 該銀行認為它已符合第 1(3)原則的規定，告知投訴人該原

則所提述的資訊，理據如下：－  

 

(a)  投訴人於遞交該表格當日或之前獲提供該表格及

該私隱政策（中英對照），當中明確提出該銀行必

須獲取所要求的個人資料方能處理投訴人的申

請，否則該銀行不會發給他任何信用卡；該銀行

會將他的個人資料用於甚麼目的；以及會將他的

個人資料轉移予甚麼類別的人士或機構。  

 

(b) 投訴人簽署該表格確認已閱讀、接受及同意受該

些條款及該私隱政策所約束、明白該私隱政策乃

他與該銀行訂立之該表格及所有合約的不可分割

部分、明白該銀行可能將他的資料披露予位於任

何國家的服務供應商及該私隱政策中所列的其他

人士作處理或保存之用。  

 

(c)  該銀行已於該表格提醒投訴人「請先細閱才簽

署」，而投訴人仍自願簽署該表格。  

 

19. 就該銀行所指投訴人已知悉該些條款，根據調查所得資

料，該銀行是在客人要求時或在其信用卡申請批核後，才向客人

提供載有該些條款的文件（包括該合約）。而根據投訴人所述，

他未有主動向該職員作出查詢。因此，在該銀行收集投訴人的個

人資料之時或之前，投訴人看來未獲告知該些條款。  

 

20. 即使投訴人有獲提供任何文件，考慮到他的視力、年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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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件發生於冬季傍晚時間的街頭推廣活動，本人認為在如此情

況下，投訴人亦難以仔細閱讀、考慮及理解有關文件所載的提

示、聲明、條款及該私隱政策。  

 

21. 此外，本人量度過該銀行在該手冊（於有關申請獲批核後

一天向客戶發出）中所夾附的該私隱政策所採用的字體，發現其

高度不超過 1.5 毫米，本人對投訴人如何可以清楚閱讀該私隱政

策的條款感到懷疑。  

 

22. 再者，根據投訴人提供的資料，該職員當時並無向他提述

及／或講解該私隱政策及該表格中關於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

方面的相關內容，而他亦沒有向該職員作出查詢。  

 

23. 本人注意到該私隱政策訂明「 (d) 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資料

可能會由 Citi 機構或向有關的 Citi 機構取得該資料的任何人士作

以下用途：…(vi) 宣傳 Citi 機構及／或該等人士的服務或產

品；…(xiii) 與上述各項有關的用途。」以及「 (f)  Citi 機構會把

其取得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資料保密處理，但可能會把該等資料提

供予下列任何一方：…(xi) 會向資料當事人提供 Citi 機構相信資

料當事人會感興趣的服務資訊的指定公司」。本人認為，上述第

(xi)段所述提供該銀行相信申請人感興趣的服務資訊的公司可以

包括不同產品或服務類別（如保險公司、消費品零售商或醫療機

構等），但上述 (f)段卻未有明確告知申請人其資料可能轉移予甚

麼類別的機構或人士。  

 

24. 本人認為，第 1(3)(b)(i)原則的用意是要求資料使用者提

供合理充分的資料，讓資料當事人知道資料使用者將如何使用他

的個人資料、把他的個人資料轉移至哪類別人士，以便資料當事

人知道資料使用者日後使用他的個人資料時是否符合條例的規

定。在本個案中，無論該銀行是否有向投訴人提供該私隱政策，

當中的條款只是以寬鬆及模糊的字眼描述資料承讓人的類別，令

投訴人無法合理地確定誰可使用其個人資料。  

 

25. 經考慮過本案的所有情況，本人認為該銀行並未採取所有

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投訴人在其個人資料被收集之時或之

前，獲明確告知該銀行會將他的個人資料轉移予甚麼類別的人士

或機構，因而違反了第 1(3)(b)(i)原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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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26. 就上述披露，本人首要考慮的是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

投訴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該產品之用（下稱「該使用目的」）是

否在該銀行當初收集投訴人的該些個人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

目的（下稱「該收集目的」）之內或直接與該收集目的有關。在

這方面，本人認為關鍵因素包括投訴人當初向該銀行申請該信用

卡時，該銀行告知投訴人收集其個人資料的目的為何、投訴人對

該銀行如何使用其個人資料的合理期望，以及監管機構發出並適

用於該銀行的有關披露客戶個人資料予第三方的守則、規例或指

引的規定。  

 

有關披露是否在該收集目的之內  

 

27. 該銀行聲稱他們已透過該私隱政策，告知投訴人其個人資

料會被使用於甚麼目的，包括宣傳 Citi 機構／或該等人士的服務

或產品。不過本人注意到該銀行就披露客戶的個人資料予該保險

公司作促銷該產品之用可根據該協議的條款獲得佣金。該銀行聲

稱他們是該保險公司的代理人，是依據該協議而獲取佣金。從該

協議的內容看來，該銀行負責依據該保險公司的要求，選出合適

的客戶而編製成直接促銷清單，並連同推廣對象的個人資料轉移

給該保險公司。而該保險公司則負責致電推廣進行促銷。倘客戶

購買產品，該銀行便可獲得該客戶首 12 個月所繳付的保險費用

的若干百分比作為佣金。如客戶續保，該銀行與該保險公司會再

另行商討有關佣金的計算方法。本人認為從上述的合作安排看

來，該銀行的做法，是披露客戶的個人資料以換取金錢得益，即

等同將客戶的個人資料售予該保險公司。這種商業活動行為，明

顯地並非屬該私隱政策所述的用途。本人認為該使用目的並非在

該銀行當初告知投訴人的該收集目的之內。  

 

有關披露是否與該收集目的直接有關  

 

28. 雖然本人認為有關披露並非在當初收集目的之內，本人仍

要考慮有關披露是否與該收集目的直接有關。在這方面，投訴人

的合理期望乃關鍵因素。  

 

29. 投訴人當初是為了申請該信用卡而向該銀行提供其個人

資料。投訴人理應只會預期其在該表格內的個人資料會被用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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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信用卡申請及若成功批核，以處理日後其信用卡帳戶之用，

投訴人並不會合埋地預期其個人資料會被該銀行使用於該協議

上。投訴人在知悉其個人資料被披露予該公司後感到不滿，並因

而向本公署作出投訴，投訴人此舉正好證明有關披露並不符合他

的合理期望。  

 

30. 行政上訴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在類似個案的行政上

訴第 38/2009 號個案中（下稱「該個案」）作出的以下意見，有

助本人決定有關披露是否與該收集目的直接有關：－  

 

「 52. …我們認為該銀行及信諾之間銷售及購買黃小姐

的資料並不屬已獲黃小姐訂明同意的目的。我們認為這

並非向黃小姐提供的協議文件第 11(c)段內所包含的其

中一個訂明目的。  

 

53. 該 銀 行 與 信 諾 的 跨 業 促 銷 協 議 附 表 3 顯 示 ， 雙 方

預 計 在 12 個 月 內 買 賣 該 銀 行 客 戶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少 於

200,000 項 。  

 

54. 相關資料在該跨業促銷協議中是指該銀行客戶的

姓名及電話號碼。我們看不到如何可以說成單只因為黃

小姐收到該申請表及該協議而被視為已對這種商業活動

給予訂明同意。如此使用黃小姐的資料並不屬於當初收

集資料時的目的，該銀行對資料的使用不能說是與原本

收集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即目的只是信用卡的申請及

就申請人作出審查以考慮其申請。」（劃 線 部 分 為 強 調） 

 

31. 在考慮過上述情況，以及委員會的上述評論，本人認為有

關披露超出投訴人的合理期望，因此並不與收集目的直接有關。

基於以上所述，在第 3 原則的規定下，該銀行必 須 就有關披露取

得投 訴 人 的 訂 明 同 意。  

 

有關披露是否得到投訴人的訂明同意  

 

32. 同樣地，香港銀行公會與存款公司公會聯合發布的《銀行

營運守則》（下稱「該守則」）有相類似的條文規管金融機構使用

客戶的個人資料作促銷用途。該守則第 8.4(b)條規定，金融機構

在沒有取得客戶的訂明同意的情況下，不應為促銷目的而向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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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同集團關連公司的公司披露客戶的姓名及地址。  

 

33. 該保險公司並非屬該銀行的關連公司，因此，根據該守

則，除非該銀行在披露該些個人資料前另行取得投訴人的訂明同

意，否則該銀行不可將投訴人的個人資料披露給該保險公司。該

銀行表示基於該些條款及該私隱政策的有關內容，投訴人已獲告

知並同意將他的個人資料披露給該保險公司，本人注意到該表格

所載有關「本人／吾等亦明白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可能將

本人／吾等的資料披露予位於任何國家的服務供應商及私隱政

策指引中所列的其他人士作處理或保存之用」的字句。就此，本

人需要進一步考慮在有關情況下，投訴人簽署載有上述條文的該

表格是否構成該銀行已就該使用目的取得投訴人的「訂明同意」。 

 

34. 關於訂明同意，條例第 2(3)條有以下規定：「凡根據條例

任何作為可經某人（不論如何描述該人）的訂明同意而作出，該

同意指該人自願給予的明示同意；不包括已藉向獲給予同意的人

送達書面通知而予以撤回的任何同意。」按上述規定，訂明同意

必須是明示的，所以不提出反對更改使用目的並不構成訂明同

意。此外，訂明同意必須是自願給予的。給予同意者亦必須清楚

知悉其給予的同意之內容是甚麼。  

 

35. 本人注意到用以申請該信用卡的該表格上只有一處供申

請人簽署的地方，而沒有就將客戶資料交予非屬該銀行集團的關

聯公司作促銷該公司的產品之用，獨立地給予客戶選擇同意與否

的權利，結果是客戶在簽署該表格作出申請信用卡的同時，須同

意「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可能將本人／吾等的資料披露予

位於任何國家的服務供應商及私隱政策指引中所列的其他人士

作處理或保存之用」。換句話說，申請人只能選擇放棄申請有關

的信用卡，或在簽署時以綑綁的方式同時同意有關使用（即使他

對有關使用有異議）。  

 

36. 委員會在該個案中，就獲取客戶的訂明同意，有如下意

見：－  

 

「 32. 我們認為要求顧客給予明示同意的常見例子是讓

顧客在特定空格加上剔號，以指明他是否同意其個人資

料可能被第三者公司用作促銷。」  

 



 13 

37. 委員會的上述意見，正支持本人的看法，該銀行以綑綁式

的方式所獲取的同意，並不能視為明示及自願同意，不符合「訂

明同意」的定義。  

 

38. 考慮到本文第 27 段至 37 段，本人認為該銀行在本案中向

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該些資料作推廣保險產品之用，並從中

賺取佣金，此舉違反了第 3 原則的規定。  

 

 

結論  

 

39.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該銀行在本案中：－  

 

(1) 就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方面，違反了第 1(3)原

則的規定；及  

(2) 就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該

產品之用，違反了第 3 原則的規定。  

 

 

執行通知  

 

40. 根據條例第 50(1)條，如本人認為該銀行現正違反或已違

反條例的相關規定，而違反情況令到違反行為將持續或重複發生

是相當可能的，則本人可向該銀行送達執行通知。換言之，如該

銀行持續或重複違反條例的相關規定的機會不大，則本人不可發

出執行通知。  

 

41. 該銀行於 2010 年 8 月向本公署確認已停止為直接促銷的

目的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客戶個人資料。該銀行其後進一步表

示，已依從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2010 年 8 月 12 日發出的通告，停

止轉移顧客的個人資料予非屬該銀行的關連公司的公司作直接

促銷用途。  

 

42. 其後，該銀行於 2011 年 4 月 7 日向本人提交一份承諾書

（下稱「該承諾書」），承諾會採取以下措施：－  

 

(1) 該銀行會對其《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作出以下的修

訂：－  

 



 14 

(a)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字體大小可讓擁有

正常視力的人士易於細讀；  

 

(b)  該銀行會在客戶資料的使用目的中，強調他

們可能會透過在《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已提

及的服務及產品的推廣活動而獲取報酬；  

 

(c)  該銀行會在《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指明資料

承讓人的類別（包括第三者財務公司、保險

公司、信用卡公司、證券及投資服務提供

者），令客戶可合理地確定其個人資料可被使

用的情況以及誰可使用其個人資料；  

 

(2) 停止與該保險公司或其他非關聯公司分享現有客

戶的個人資料，除非及直至取得有關客戶的訂明同

意；  

 

(3) 如該銀行會在任何跨業直銷活動中與其商業夥伴

分享現有客戶的個人資料，並從中得到金錢收益的

話，該銀行會就如此使用有關客戶的資料取得客戶

的訂明同意；  

 

(4) 該銀行會在完成《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上述修訂

後，通知本人；  

 

(5) 該銀行會在簽署該承諾書的 7 天內向該保險公司

發書面通知（下稱「該通知」），要求該保險公司在

1 個月內徹底刪除及銷毁投訴人的個人資料，並會

在簽署該承諾書的 14 天內向本人提交該通知的副

本。  

 

43. 基於上文第 41 及 42 段所述的事項，本人認為該銀行會持

續或重複違反保障資料第 1(3)原則及第 3 原則的機會不大，因此

沒有向該銀行發出執行通知。  

 

 

其他評論  

 

44. 本人注意到，根據該協議，該保險公司負責致電有關推廣

對象進行電話促銷，然而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的投訴人的個

人資料，除聯絡資料（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外，還有性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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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期、婚姻狀況、通訊地址、信用卡號碼及身份證首三個號碼。

本人認為就推廣有關保險產品及通知投訴人有關產品的資訊的

目的而言，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披露投訴人的姓名和聯絡電話號

碼以聯絡投訴人，便已足夠。再者，該私隱政策第 (f)(xi)段訂明

披露客戶個人資料的目的是用作提供資料當事人會感興趣的服

務資訊。就此目的而言，該銀行向該保險公司所披露的客戶的姓

名及聯絡電話號碼以外的資料作促銷用途，屬披露了過多的資

料。  

 

45. 在這方面，委員會在該個案中，就有關銀行披露資料予保

險公司促銷產品的意見與本人的看法一致，有關意見如下：－  

 

「 58. …雖然在跨業促銷協議中有就相關資料作定義，但

該銀行向信諾轉移的銀行客戶的資料比銀行營運守則所

訂明的為多，包括地址、性別、出生日期、部份身份證

號碼及信用卡號碼。我們注意到銀行營運守則第 8.4(b)

段規定沒有客戶的訂明同意，銀行不應為促銷目的而向

非屬集團關連公司的公司披露客戶姓名及地址，但銀行

並無依從有關建議。本案中，為跨業促銷而被轉移的個

人資料並不止於姓名及聯絡電話號碼。我們認為假如對

合法轉移個人資料的數量不設限制的話，對資料當事人

便毫無保障，這是不對的。」  

 

 

建議  

 

46. 本人了解商業機構為成功向客戶銷售其服務及產品，可能

會進行街頭推廣活動，作為其推銷計劃的一部分，而過程一般涉

及收集客戶的個人資料。正如本案中該銀行的推銷員於街頭為投

訴人填寫信用卡申請表格。本人注意到在類似的情況下，客戶除

非獲得特別的提醒或解釋，他們可能會忽略有關表格所載的條款

及細則（包括與收集及使用其個人資料有關的條款），因而導致

日後出現爭端。  

 

47. 本人希望藉此調查報告令商業機構關注到，在進行涉及收

集客戶個人資料的街頭推廣活動時，他們有責任以清晰易明的方

式向客戶說明其收集個人資料的意圖，特別是須留意《收集個人

資料聲明》的字體大小及編排。本人呼籲商業機構應盡可能因應



 16 

有關推廣活動的實際情況（例如其目標客戶的特徵如年齡及教育

程度、其推廣活動的現場環境如人流及照明等）向客戶提供適當

及切實可行的支援服務，協助他們了解《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

內容。另外，有關機構亦應制定針對性的書面政策，以確保其職

員在推廣活動中收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符合保障資料第 1(3)

原則的規定。  

 

48. 商業機構在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活動時（包

括透過街頭推廣活動收集個人資料），應參考本公署發出的《收

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指引》內所載列的良好作業方式，

以保障客戶的個人資料私隱。  


